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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单保险金信托业务近日推出 

 

2014 年 5 月 4 日，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推出首款高端定制产品

信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兼具资产管理和事务管理功能的保险金信托。本文谨就此单保险金信

托的结构安排及价值作如下简要分析。 

一、 保险金信托简介 

保险金信托是指保险投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与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以

其在保险合同下的权益(主要是保险理赔金)设立信托计划，当保险合同项下约定的理赔条件发生时，

保险公司将保险理赔金交付至信托机构在该信托计划项下开立的信托专户，由信托机构依据信托合

同管理、运用，按信托合同约定方式，将信托财产分配给信托受益人，并于信托终止或到期时，交

付剩余资产给信托受益人。 

在性质上，保险金信托属于保险与信托结合的金融服务产品，应委托人的要求对资金进行操作，

帮助委托人执行长期的财务安排，有别于金融投资产品。 

此外，保险金信托能够在资产管理的同时实现事务管理功能，延续委托人个人意志，是普通的

家族信托的变通模式。 

二、 信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的结构安排 

1. 角色定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 年修订）》第 39 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

或者投保人指定。因此，投标人指定非自然人的信托公司作为其受益人，在法律上并无障碍。 

在信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项下，投保人与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作为保险人签署保险合同，

在该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受益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投保人作为保险金信托计划

委托人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保险金信托合同，设立“XX 单一财产权信托”。在

该等单一财产权信托项下，信托的所有利益都归属于在信托合同中事先制定的第三人，即信托受益

人为委托人以外的第三人，在性质上属于他益信托。 

2. 保险金信托计划项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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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初始）主要信托受益人、（初始）次要信托受益人、被保险人； 

（2） 区分主要信托受益人和次要信托受益人进行管理安排，其中，就主要信托受益人领取信托

财产安排，分别规定了在普通分配情形、特殊分配情形（生日、助学、婚礼、生育、大额

消费等特定事件或情形出现时）以及一次性申领情形； 

（3） 确定信托财产的投资方式，给予委托人稳健型与存款型两种选择，根据委托人的风险偏好

进行不同的投资范围划分；无论是稳健型还是存款型，从其投资范围都可以明显体现保险

金信托的主要的理财功能是保值，而不是投资增值，以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 

（4） 信托费用的收取采取主要包括信托设立费用以及信托报酬（管理费）两大部分，后者又根

据委托人选择的不同投资方式设定了不同的费率与收取方式； 

（5） 此外，保险金信托合同中应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托合同所具备的其他相关内容与要

素。 

3. 灵活性 

为了保障灵活性，通常也会约定在理赔发生之前保险投保人与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合同是可以修

改的，特别是对受益人名单、信托收益分配方式等。 

三、 信保合作的积极发展 

此单保险金信托系为高附加值的“事务管理+资产管理”的单一信托产品，其目的是在实现财务

增值的同时，延续委托人在保险理赔后对信托受益人如何获取财产的管理意志的延续，体现了较强的

事务管理功能，与家族信托一脉相承而又有了进一步提升。 

通过对于前述交易结构的分析不难看出，保险金信托能够更好的体现委托人长期的财富管理意

志，同时满足不同委托人差异化的需求，特别是防范了未成熟的受益人在获得高额保险赔偿金之后无

能力管理巨额财产甚至短期内挥霍的风险。 

保险和信托业的金融机构通过此一合作能够更好的实现服务客户的目的，从保险机构角度而言，

保险金信托的设计使得保险的家庭财富传承效果更加显著；从信托公司角度而言，保险金信托使得信

托公司准确把握和回归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源理念；信保合作的发展为居民投资理财

提供极大便利，也更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 

四、 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事实上，境外保单+信托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现在国内也有部分私人银行或者第三方机构作为

居间人向境内的超高净值人士销售这类产品。 

与普通的投保人寿保险鲜有法律顾问参与的实践不同，在保单+信托的模式中，有一系列的法律

问题需要协调处理。外部关系而已，应当将保单+信托结构与遗嘱或者其他生前的赠与做协调一致的

安排；就内部关系而已，应当在信托合同中充分体现其意愿，特别是在受益人顺位、受益权实现的条

件等方面做好符合家庭成员的个性化安排而不是接受格式化的合同条款。在信托合同的执行中，可以

通过设立监察人等角色，保障信托财产的安全、传承目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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